
从没来过浙江，也没参加过工作，却在绍兴、杭州、
宁波等多地有了社保缴纳记录？两年前，刚毕业从省外
来浙江工作的女博士后小艾遇上了这么一件离奇的事。

“这些公司为什么要给我交社保？”“他们怎么会有
我的信息？”带着满腹疑问，小艾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
察院反映了情况。最终在检察机关的深挖细查之下，牵
出了一条不法中介机构盗用个人信息伪造证件，为建筑
企业提供“技术工人”充数的黑色产业链。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任劲超 宋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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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

同》（协议编号JYZYCZ-I-2022002-1-9），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

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8020296，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1106826，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2月2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本金余额计算截至[2024]年[10]月[29]日，账面利息余

额（含罚息、复息）计算日暂估至[2022]年[5]月[15]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

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公司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华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恒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本金余额计算截至[2024]年[10]月[29]日，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计算日暂估至[2022]年[5]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6）浙06民初535号、（2016）浙06民初536号等
（2015）浙绍商初字第19号等
（2015）绍诸商外初字第27号、（2015）绍诸商外初字第3845号等
（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69号等
（2017）浙0109民初6856号、（2017）浙01民终7399号等
（2015）杭萧商初字第4368号等
（2015）杭萧商初字第855号等
（2017）浙0109民初9586号等

本金
67,407,085.71
132,149,504.64
27,158,715.13
17,743,032.10
45,166,052.36
9,312,412.06
12,394,751.26
9,610,493.43
320,942,046.69

欠息
2,446,769.88
38,826,256.63
26,230,145.30
16,518,008.59
835,548.79
7,687,566.03
8,741,515.87
3,811,799.09
105,097,610.18

担保物
（含抵质押物）
/
/
/
/
/
/
/
/

担保人

浙江和中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徐顺兴。
宁波新世纪化工有限公司、浙江金茂橡胶助剂品有限公司、邵佰煊及邵国栋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边忠德及周益玲、周天宝及周美仙、陈雪峰
杭州雪峰链条有限公司、林海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首水泥有限公司、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周凤剑（去世）及诸利凤
杭州鹏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万全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陈田伟及朱君妮
杭州威泰实业有限公司、陈明及李彦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公司、裘国林及裘陈杰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名称
宁波宇顺船舶有限公司
宁波罗圣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福莱姆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
舟山市中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3,918.98
917.60

1,091.14
1,988.34
1,700.00

利息
2,084.83
1,356.68
666.03
152.04

1,090.86

利息余额（暂计2018年1月31日）
6003.81
2274.28
1757.18
2140.38
2790.86

担保人名称
曾敏、曾伟国、戴文娟、宁波泛海船务有限公司
林晓、周琦华、林云、赵敏强、宁波三元织造有限公司、临湘罗圣纺织有限公司
宁波普林斯顿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万琼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余永耀、王培
方耀珍、施教振、施展、朱妙婷、慈溪市威望电器有限公司
庄世忠、唐科

傅俊杰与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傅俊杰与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其

对特定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所拥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傅俊杰与宁
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

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傅先生 联系电话：13906624252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356601662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截至2018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及其他费用将根据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
相 关 承 债 主 体
及/或 主 管 部 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傅俊杰 宁波恒恩宇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2月26日

兹有舟山海警局于2022年9月11日在舟山册子岛海
域查获一艘船名为“东海37”的货船。该船因涉嫌走私，目
前被舟山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携带相

关证明材料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州路351号
舟山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将上述船舶
按照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联系电话 0580—
6370178。

舟山海警局 2024年12月26日

无主财物公告

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3月2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7995475323声明作废。

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6日

遗失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慎遗失《违法停车告

知单》一本，号段为0843301-0843325。
特声明作废！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12月26日

遗失公告

沈燕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330184199011080326，
特此声明。 沈燕 2024年12月26日

遗失公告遗失公告 云和县岳江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3311250568771864丢失，声明作废。财务
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云和县岳江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4年12月26日

遗失公告遗失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以及浙江稠
州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温 州 分 行 与 潘 华 忙
（330304198401148730）签署的两份《债权转让合同》，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已分别将对何
婕婕及其担保人童丽孟、陈南、陈通、陈锡镐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潘华
忙。现债权转让事宜以刊报形式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1.潘华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请何婕婕自该债权转让
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潘华忙履行还款义务，潘华忙自该债
权转让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潘华忙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

2.潘华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请何婕婕自该债权
转让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潘华忙履行还款义务，潘华忙
自该债权转让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潘华忙履行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
潘华忙 2024年12月26日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孙芳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
平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孙芳已取得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01民初2308号民事调解书、（2022）
浙01执1274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所有权利，现孙芳已将
上述权利全部转让给浙江喜临门大酒店有限公司，相应担
保权利随债权一并转让。

请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浙江喜临门大酒店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特此通知。孙芳 2024年12月25日

债权（担保债权）转让通知书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根据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01民初2308号民事
调解书、（2022）浙01执1274号执行裁定书享有的所有权
利，已全部转让给孙芳，相应担保权利随债权一并转让。

请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孙芳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特此通知。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

孙芳 2024年12月25日

债权（担保债权）转让通知书

“一个月”的短期社保

小艾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生。

2022年 7月博士毕业后，小艾便来到浙

江，准备入职浙江某高校担任博士后研究

员。可就在学校给她办理社保时，她却发

现，自己竟然已经有了6家建筑企业的社

保缴纳记录。

“这些公司都在不同的地市，而且每

家公司就交了一个月，我甚至都没去过这

些地方。”得知这个消息，小艾如同晴天霹

雳。这些社保记录不但会使其丧失应届

毕业生身份，还可能导致其无法享受应届

生补助和人才补贴等方面福利，到底怎么

回事？

小艾循着社保记录，找到了其中一家

注册地在绍兴市上虞区的甲盛公司，想要

问个明白。

“他们说曾全权委托过一个中介公司

为他们提升建筑资质，其中就包括为他们

招聘符合资质要求的技术工人。当时中介

给了他们36名技工信息，我就是其中一

个。”小艾了解道，建筑企业必须获取建筑

资质才可施工生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

准》要求企业在申请资质时拥有少则10

个，多则200个以上考核或培训合格的中

级技术工人。有中介就专门给建筑公司提

供资质申请服务。

除了缴纳了1个月的社保，小艾还被

办理了木工证。至于自己的信息是怎么到

中介公司手里的，她也无从得知。

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注销自己的社保

记录。小艾联系了多个部门，希望能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并解决自己的社保问题，但

没能得到解决。

2023年2月，小艾于是找到上虞检察

院申请监督。

身份信息究竟来自何处？

“这背后可能涉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

信息，而且已达到刑事立案追诉的标准。”

上虞检察院对小艾提供的信息进行初步核

实后，与公安机关协调刑事立案，并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

至此，其中的关键人物孙某逐渐浮出

水面。经查，2021年1月，无资质的甲盛

公司为参与招投标工作，收购了带有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的杭州乙佳建设有

限公司，为将乙佳公司的相关建筑业资质

迁移至绍兴供甲盛公司使用，便委托了中

介公司处理相关迁移工作。中介公司从

孙某处购买了36人的个人信息，用以资

质迁移。

这个孙某，是某信息咨询公司的一名

中介，曾将小艾等30余人的身份信息先

后打包卖给了6家公司。民警从孙某家

中搜查到了 70余本技工证书和身份证

件。但孙某被抓后，不仅无法说明小艾的

个人信息和证书的合法来源，且拒绝配合

侦查工作。

通过调查扣押的孙某电脑、手机，检

察官发现了小艾等人的身份证照片，还

通过聊天记录，发现了两个重要人员“寇

子”与张某。在孙某与两人的聊天中，分

别找到了完整的身份证购买记录、技工

证件办理记录及转账凭证。由此，检察

机关追查到孙某的上家“寇子”及同伙张

某。同时，侦查机关在孙某家中查获部

分他人身份证原件，面对如山铁证，孙某

终于认罪认罚。

孙某于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

从“寇子”处购买30余张身份证件，再通过

张某办理多本技工证件，并多次将身份信

息与技工证件提供给多家建筑公司短期缴

纳社保，以满足提升资质所需的技工人数

要求，共计获利45460元。

2023年8月25日，上虞区检察院以孙

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寇子”、张某等人则分别以涉嫌买卖身

份证件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另案处

理。

更多同类犯罪被查

小艾以个人信息被侵犯提起民事诉

讼，其正当权益应被维护，刑事案件承办人

将此线索移送至民事检察部门，最终通过

支持起诉的方式于2023年5月23日促成

调解结案，小艾收到甲盛公司赔偿款。

行政检察部门也就未及时撤销被害人

社保记录向人社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同时

对案件中关联的被害人信息被其他地区建

筑公司进行非法缴纳社保的情况向当地主

管部门移送线索。

目前，相关人员社保记录消除工作均

已完成。住建部门也依法撤销了通过购买

小艾等人的用工材料所提升的6家建筑企

业的资质。

此外，上虞区检察院联合公安、人社、住

建部门等部门探索形成了个人信息保护办

案机制多方履职新模式：公安机关将充分应

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机制，加强相

关线索移送；人社部门将强化社保系统风险

防控体系，自动识别并提示企业人员的异常

情况；住建部门将加强执法履职。

“孙某供述其用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及身

份证件、技工证件的方式帮助建筑企业提升

资质方式是行业内潜规则，有不少中介存在

着与其类似的违法犯罪活动。”该院副检察

长李雪明介绍，基于该案的办理，上虞区检

察院自主建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监

督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辖区内近三年获得

建筑资质提升的企业进行了摸排。

2024年4月，随着模型排查出孙某的

新犯罪事实，上下游同案犯的归网，上虞区

检察院追加起诉，日前，二审最终判决孙某

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伪造、变造国家机

关证件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

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以上人名及公司名称均为化名）

“被就业”的女博士


